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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008 号

申请人：田凯，男，汉族，1992 年 2 月 2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陕西省武功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云上动力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706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为，女，该单位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莉，女，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安雯，女，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田凯与被申请人广东云上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工

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

人田凯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莉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0 月 30 日工资 14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发放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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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佣金和因公产生的报销费用 14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

请人因拖欠工资而被迫离职的经济补偿 21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主张的工资 14000 元不应当予以支

付。申请人主张的佣金、报销未实际发生，不应支付。至于第

三项请求，已办理离职手续，且无法律依据。申请人的请求全

部请求应当驳回。一、离职证明上记载得很清楚，申请人已与

我单位解除劳动关系，办理了离职手续，且与我单位不再有关

系，包括工资、提成佣金、报销费用已结算完毕，劳动关系期

间权利义务均已结清，不再互相追究。关于申请人认为 9 月 1

日到 10 月 30 日的工资，之所以在其任职期间按照旷工的方式

予处理，是因为申请人违反我单位的规章制度、所发的公告，

没有提交工作日报，我单位按照旷工处理。2023 年 9 月，申请

人一份日报也没有交，因此 9 月份工资为 0，2023 年 10 月申请

人提交了 4 天日报，因此我单位支付了应发工资 681.93 元。申

请人的工作职务是销售员，而从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，没有

一单业绩。我单位在 2023 年 7 月 4 日，在总公司广东鸿威国际

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有 300 多名员工的“鸿威国际集团奋斗群”

里发布通知，明确告知全体员工：“请正常在公司上班的同事

每天认真提交工作日报表，报告每半小时工作情况，如果没有

交的同事将以请假或旷工对待。”与此同时，广东鸿威国际会

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里张贴该项通知，至今仍

在张贴栏内，该项通知自 7 月公布至 9 月才开始实施，有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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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的过渡期供全体员工对此进行充分学习了解，包括申请人在

内的全体员工自始至终没有对该项制度提出过异议。从我单位

发布的提交工作日报的通知，可以看出，该通知是面向集团公

司的全体员工，并非针对申请人个人。申请人的岗位是销售岗

位，而 2022 年一年的业绩只有一单，2023 年至 2024 年就完全

没有业绩。我单位在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9 月两个月公告期可以

看出申请人对该考勤记录是明知的，申请人作为销售人员通过

工作日报的形式来说明其外勤工作的内容，是我单位公司职能

的体现，申请人提交日报、说明工作内容是其作为公司员工的

义务，其应当接受公司的管理、遵守制度，然而申请人 2023 年

9 月未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提交一份日报，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

只提交 4 份日报，申请人在 10 月才提交了 9 月日报，申请人在

2023 年 11 月提交的日报，我单位也依法核发了报酬。申请人

提供的钉钉打卡截图说明我单位每月根据上个月的钉钉考勤情

况，员工对考勤结果可以提出异议，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

可考勤结果，我单位均提醒申请人确认考勤结果，申请人对 9

月、10 月旷工的处理结果并未提出异议。我单位公司规章制度

有两个月公告期，申请人未对规章制度提出异议，规章制度实

施后申请人却没有遵守，申请人在 9 月、10 月按旷工处理，旷

工结果出来后，申请人未提出异议，申请人对该考勤结果是确

认的，同时，通过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向我单位提交日报的情

况来看，申请人对公司工作考勤制度是明知的，对于 9 月、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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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的考勤制度是主观上故意不遵守，因此我单位按照旷工处理

是合法有效的。申请人主张的第一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，应当

驳回。二、针对申请人的第二项仲裁请求，我单位没有提成制

度，不清楚申请人主张的提成项目。不存在提成的问题。应当

驳回该请求。三、关于第三项请求，根据证据离职申请表，该

申请表反映申请人是个人原因离职，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30 日

系因个人原因主动申请辞职，且我单位已依法出具了离职证明，

且办理了离职手续，双方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已结清。根据劳

动合同法第 38 条的规定，本案中申请人以个人原因申请辞职，

不符合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。第三项仲

裁请求于法无据，应当予以驳回。关于报销费用，没有差旅费

的相关证据，因此不应当予以支持，不存在差旅费的问题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以下事实：申请人 2020

年 7 月 20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任职销售经理，每周工作 5 天，

每天 8 小时。申请人主张月工资为 7000 元，另有项目提成，通

过钉钉打卡考勤，被申请人未发放其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

年 10 月 30 日工资。申请人举证了钉钉考勤记录、日报提交情

况。其中，钉钉考勤记录显示申请人 2023 年 9 月出勤天数 13

天，年假 2 天，病假 4 天，2023 年 10 月出勤天数为 19 天；《云

上动力部门日报提交情况》显示申请人为“日报群未看到日报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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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提交天数为 0 天，且该表下方有“田凯 9 月份全月日报均

为 10 月 24 日后补，其中请假 5 天、出差 3 天，日报未按半小

时时间段汇报”；《9 月份工作汇报明细》显示申请人 9 月的

日常工作内容及休假情况，其中 9 月 27 日至 9 月 28 日休年假

2 天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，但主张其单位

已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公告公司考勤不再以钉钉打卡方式，而是

以向其单位提交日报方式进行考勤，违反该考勤制度按旷工处

罚，该公告于 2023 年 9 月实施，申请人因 2023 年 9 月未按规

定提交工作日报，视为旷工，故其 9 月工资为 0,2023 年 10 月

仅提交 4 天日报，其余 18 天未按规定提交日报，按旷工处理，

工资为 681.93 元，其单位已经支付给申请人。另，被申请人主

张申请人工资为 2300 元，工资后面有调整，没有提成。其单位

每月会将考勤情况通过钉钉通知申请人，申请人对 2023 年 9 月

和 10 月考勤情况及旷工处理结果无异议。而且申请人 2023 年

11 月按照要求提交日报，其单位依法核发其当月工资，也证明

申请人对考勤制度系知悉的，申请人 9 月和 10 月考勤是主观上

故意不遵守，因而其单位对其旷工处理系合法有效。被申请人

举证了《劳动合同》、通知公告发布内容、钉钉打卡通知、申

请人 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0 月提交日报情况、2023 年 10 月

考勤结果、2023 年 3 月-2023 年 8 月和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

11 月工资条；2023 年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载明申请人基本工资

为 2300 元，绩效工资计发办法以《绩效考核细则》为准；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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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发布内容显示，要求全集团正常出勤员工每天提交工作日

报表，报告每半小时工作情况，没有提交的员工视为请假或旷

工，该通知以广东鸿威国际会展企业集团名义发布公告以及发

送于“鸿威国际集团奋斗群”的工作群；钉钉打卡通知的录屏

内容显示提醒各员工在每月月底自行在钉钉系统核对 2023 年 9

月和 10 月考勤内容，并告知员工当月月底后再提出考勤问题视

为无效，逾期未确认视为认定考勤结果；2023 年 9 月和 10 月

提交日报情况显示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发送名为“云

上动力-田凯 9 月工作汇报明细”的表格，该表格内容显示有工

作记录共 13 天，9 月 27 日至 9 月 28 日两天休年假，申请人回

复微信“9 月份忙着......，日报没有发到群里，我们刘总说

让我把工作汇报发给您这边”，申请人还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

通过微信发送名为“云上动力-田凯-10.1-10.31 日报...”的

文件，该文件内容为申请人汇报 10 月工作每日工作明细汇总，

其中 10 月 7 日至 10 月 8 日休年假 2 天，有工作记录的 17 天，

而10月日报提交详情表格显示申请人累计未提交天数为18天，

仅有 10 月 23 日显示“√”，其他工作日均为“×”；申请人

2023 年 10 月考勤结果则显示申请人出勤天数 4 天，缺勤 18 天，

出勤金额 1272.73 元，迟到扣款 50 元，出勤工资 1222.73 元；

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8 月和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1 月工

资条显示申请人应付工资 6900 元，工龄工资 100 元。10 月扣

社保 540.8 元。申请人对于《劳动合同》、通知公告发布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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钉钉打卡通知、申请人 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0 月提交日报情

况、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8 月和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1

月工资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并称钉钉打卡通知里的内容仅提

醒员工打卡及核对考勤，并没有关于不发日报就不发工资的内

容，而 2023 年 9 月工作日报汇总系经其上司刘某同意后其本人

发给庄某，申请人亦确认其本人已收到2023年10月工资681.93

元。对于该 2023 年 10 月考勤结果的出勤天数及缺勤天数不认

可。而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有将申请人旷工情况通过钉钉通知

告知申请人，申请人系知悉其旷工且没有提出异议，申请人辩

称被申请人并没有对其旷工结果进行通报，亦未告知其本人，

其本人也曾就 9 月工资问题向刘某提出异议，申请人提交的经

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的聊天记录显示，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27

日询问刘某“工资 9 月份的公司是不是不打算发了呀”，刘某

回复“我们两个的没发”“你没发日报，现在就我两的没发”

“说要王总签字”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该证据体现申请人系

知悉需要提交日报作为考核依据。本委认为，从用人单位角度

来看，被申请人以工作日报汇报来提升员工工作质量，并借此

来作为评估和督促员工改进提升工作业绩的重要参考依据并无

可厚非，但工作日报本质上属于用人单位用以确认劳动者工作

状态的工具之一，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依靠工作日报即可作为

员工日常工作情况甚至是当天出勤情况的唯一判定依据。首先

被申请人以申请人9月和10月未按规定提交工作日报为由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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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提交的时间以旷工处理，然而职工存在旷工行为，是与缺勤

缺岗或未经允许擅自离岗的行为相同性质的违规违纪范畴系用

人单位基于考勤制度、对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出勤

义务，故而给予其相应处分的一种事实依据。这意味着用人单

位对于劳动者旷工行为的界定是需要基于多方面考量，被申请

人仅仅从申请人未按照规章制度提交工作日报的角度，不能充

分证明申请人未按劳动合同约定履行出勤义务，不能将未到岗

与未按要求履行工作要求归为同一类别。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

据并结合申请人岗位的工作特点看，申请人的工作业绩及工作

成果并不仅从工作日报进行体现，还需要通过其日常工作沟通

及形成的工作成果作为一定程度考量，未提交工作日报不等同

于未提供劳动；另外，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有对申请人的旷工

情况进行通报，但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并没有体现关于通报旷

工的内容，进而缺乏判定申请人系知悉通报旷工结果的依据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另，如需确认劳动者的出

勤状况，用人单位也应扩大查证范围，并给予劳动者申诉的权

利，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单位有给予申请人充分

申诉权利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提交工作日报为由以此

认定申请人存在旷工的行为不成立，缺乏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，

属于违法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对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，被申请

人虽主张申请人工资为基本工资 2300 元，没有提成，但从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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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提交的申请人工资条显示，申请人的工资结构为应付工资

6900 元，工龄工资 100 元，另有提成计算。被申请人的证据无

法对其单位关于申请人的工资标准主张形成相应佐证，故本委

对于被申请人主张的工资标准不予采纳，并采信申请人关于其

工资标准的主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

规定，结合申请人的出勤情况、工作日报汇总内容及工资情况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9月 30日工

资5165.98元（7000元÷21.75天×15天+2300元×80%÷21.75

天×4 天），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工资差额

5535.89 元（7000 元÷21.75 天×21 天-1222.73 元）]

二、关于报销费用和提成佣金问题。对于报销费用，申请

人当庭表示该报销费用已经发放，故当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于庭审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，属当事人对自

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至于提成佣金

问题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支付其在职期间负责的三个项目

的提成，具体为：江华建设公司项目、潭洲国际会展中心项目、

中设智控公司项目，在职期间亦曾领取过项目提成。申请人举

证了提成单、项目合同、关于《云上动力销售员提成标准业绩

考核标准》的声明、工资流水记录：1.“田凯-业绩统计情况-2021

年 5 月”提成单显示潭洲国际会展中心闸机采购系统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潭洲项目”）的合同金额 322640 元、回款金额 56286.8

元、交易日期 2021 年 11 月 19 日、绩效奖金 2000 元、提成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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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7%、提成 3940.08 元、提成+奖金 5940.08 元；“田凯-业绩

统计情况-2022 年 8 月”提成单显示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中设智控项目”）的合同金

额 338000 元、回款金额 33500 元，交易日期 2023 年 5 月 16 日，

提成比例 7%、提成及总提成均为 2345 元；“田凯-业绩统计情

况-2023 年 11 月”提成单显示江华瑶族自治县金牛开发建设有

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江华项目”）的合同金额 68800

元、回款金额 38943.4 元、交易日期 2023 年 11 月、提成比例

7%，提成 2726.04 元、总奖金 1000 元、提成+奖金 3726.04 元。

“中设智控项目”和“江华项目”的提成单均有刘某的签名，

申请人主张刘某系其本人的直属上司，为被申请人的总经理；2.

“中设智控项目”的项目合同显示甲方为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，乙方为被申请人，甲方盖章处加盖该公司公章，

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30 日，乙方签字盖章处为申请人签名及被

申请人加盖公章。“江华项目”服务合同显示甲方为江华瑶族

自治县金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乙方为被申请人，甲方盖章处

加盖该公司公章，乙方签字盖章处为申请人签名及被申请人加

盖公章，签署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；3.关于《云上动力销售员

提成标准业绩考核标准》的声明载明以下内容：“3、‘绩效按

月计算’计算依据指当月签署合同的总金额，绩效发放依据签

署合同次月发放。”4、‘提成按季度累计’，累计依据指当季

度签署合同的总金额，提成发放依据每笔回款次月发放。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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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声明还附带一份名为“云上动力销售员提成标准业绩考核标

准”的扫描件，扫描件约定工资构成为底薪 4000 元（A）+绩效

（B）+提成（C），并有提成绩效计算方式，绩效和提成比例与

月业绩额呈正相关，并载明“绩效按月计算，提成按季度计算”，

该扫描件有签名字迹。申请人称该提成制度扫描件的签名系被

申请人董事长王某，提成结算具体流程系其作为被申请人代表

与客户签订合同，并约定分期付款，每回款至公司后，其本人

制作表格发给其上司刘某签字，再交给财务人员，之后次月发

放提成，潭洲项目因时间久远，合同没有拍照留底，只有该提

成单的电子文档；3.工资流水记录显示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

15 日、2021 年 9 月 17 日、2022 年 1 月 17 日、2023 年 6 月 21

日向申请人分别转账 23806.53 元、26527.66 元、40374.37 元、

16908.77 元。被申请人仅对项目合同、《云上动力销售员提成

标准业绩考核标准》及声明的真实性确认，辩称“潭洲项目”

并非申请人负责，且该项目并非其单位项目，该项目属于鸿威

集团公司。被申请人另主张“中设智控项目”项目合同于 2023

年 5 月 16 日回款 33500 元，其单位发放给申请人 2023 年 5 月

工资 16908.77 元中已包含提成 10800 元，该提成系申请人 2023

年第二季度总提成，已包含基于“中设智控项目”项目合同中

2023 年 5 月回款后所计算的提成，此外对于“江华项目”服务

合同被申请人辩称其单位未收到该项目的回款，且申请人已经

办理离职，双方权利义务终结，申请人无权向其单位主张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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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项。被申请人提交了潭洲项目合同作为证据，该合同名称为

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展会闸机系统采购项目，显示甲方为广东潭

洲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，乙方为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

公司，合同总金额为 311640 元，该合同落款处有甲方加盖广东

潭洲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公章、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及经办

人签名，乙方则加盖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公章，法

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名为王某，经办人签名为卓某。被申请人

另主张刘某系其单位员工，但仅为业务人员。另查，被申请人

提交的申请人离职申请表载明，部门负责人意见处有刘某签字

字迹。申请人解释称之前该项目经办人确系卓某，但卓某之后

已离职，该项目就转给其本人跟进，其直属上司刘某也同意其

跟进该项目合同，被申请人系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

的子公司，因被申请人没有资质，故改为由广东鸿威国际会展

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结合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做如下分析：首先，关于潭洲项目合同，

申请人虽提交了该项目提成单的电子文件作为其主张的支撑证

据，但该证据并未有其直属上司刘某的签名，且申请人确认该

项目合同系卓某跟进，也确认该合同系由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

团有限公司与客户签订，申请人辩称该项目合同之后由其本人

进行跟进且系经过刘某同意，但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主张，

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于申请人主张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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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支付其潭洲项目合同的提成主张不予支持；其次，对于工

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对于“中设智控项

目”，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已将依据提成制度计得的申请人第

二季度总提成 10800 元连同其 2023 年 5 月工资一并发放，该总

提成已包含了申请人所主张的该项目提成，但从被申请人提交

的 2023 年 5 月工资条仅载明提成为 10800 元，被申请人既无证

据证明该总提成的具体提成项目明细已包含载明有关该项目合

同回款提成内容，也无证据证明其单位已告知该总提成系已包

含“中设智控项目”服务合同的回款提成。另，在申请人已提

交载有刘某签名的“江华项目”提成单及该项目服务合同证明

其主张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对提成单真实性不确认，却对该项

目服务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表明被申请人系知悉申请人系

作为该项目合同的经办人，虽辩称其单位并未收到“江华项目”

客户的回款故无法计算申请人该项目的绩效奖金及回款提成，

并且因申请人已办理离职，双方权利义务已终结，但被申请人

并无证据证明提成获取规则是以收到客户方回款，而对于被申

请人关于申请人已离职而无权向被申请人主张任何款项的说

法，有违公平原则，故被申请人就“江华项目”回款提成及绩

效奖金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及违背公平原则，本委不予采

纳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关于上述两项目提成金额的主张予以

采信，故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提成及绩效奖金 6071.04 元

（2345 元+3726.04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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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拖欠其工资

而致其被迫离职，故被申请人应支付其经济补偿。被申请人则

主张申请人系个人原因主动辞职，故其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。

经查，被申请人提交的经申请人确认的《离职申请表》载明，

离职类型一栏勾选为“辞职”，且载明“本人因个人原因，申

请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辞职”，“员工本人签字”处为申请人

签名，落款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30 日。申请人当庭确认该签名

系本人所签，但辩称实际原因系拖欠工资及提成离职，离职时

亦向刘某说若被申请人不处理工资就申请仲裁，但并没有明确

说明系因被申请人拖欠工资及提成离职。申请人提交与刘某的

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主张，该聊天记录显示时间为 2023 年

11 月 14 日，申请人系在该时间告知刘某不处理 9 月和 10 月工

资则申请仲裁，并未显示其向刘某表达离职意愿。本委认为，

解除权即形成权，即以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有效送达解除

意思表示而实现。结合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，申请人系个人原

因提出离职，申请人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提出异议，即可判

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出方系申请人。而申请人作为主张权利的

当事人，对自身陈述的事实应履行首要举证义务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对其

主张的离职原因承担举证责任，而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亦

无法充分证明其向被申请人有效送达并书面告知解除劳动关系

的意思表示及解除原因，因此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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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无法认定申请人系因被申请人拖欠工资而解除劳动关系。

此外，虽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

劳动报酬的，劳动者有权单方行使解除权，但该解除权的行使

仅限于用人单位有过错且劳动者行使解除权利时已明确告知用

人单位的情况下。即便本案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

报酬的情形，但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有在与被申请人

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时已履行该告知义务。综上，申请人主张系

因被申请人拖欠工资致其被迫离职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

补偿的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工资 5165.98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工资差额 5535.89

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提成及绩效奖金 6071.04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关于经济补偿的仲裁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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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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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王嘉南

二○二四年三月一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